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4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黃聖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受刑人因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113年

度執緩字第584號、113年度執聲字第35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聖景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聖景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於

民國113年3月8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74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

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

起6月內，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於113年4月22日確定在案。

本件受刑人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2次未依規定報到（9月20

日、10月6日）；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

署）合法通知法治教育3場次之上課日期（9月13、20、27

日）均未到場，堪認受刑人已無積極履行上揭緩刑負擔之意

思。受刑人未於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即113年10月21日前）

接受3場次法治教育課程，該署已給予受刑人說明（詳觀護

輔導紀要）與履行（10月11、18日通知補行上課均未到場）

上開緩刑負擔之機會，顯見受刑人漠視該署執行緩刑之命

令，對於法定義務抱持輕忽懈怠之態度，未能珍惜法院給予

之自新機會，足認受刑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及緩刑條件之

情節已屬重大。核該受刑人所為，已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條之2第2、4款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已合於刑

法第75條之1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所定得聲請

撤銷保護管束及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

之規定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等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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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

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

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

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

者。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

之宣告確定者。四、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

擔情節重大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受保護管

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一、保持善良品

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二、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

管束者之命令。三、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

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

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五、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

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10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

准。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

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

74條之2、第74條之3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至於緩刑宣告

是否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一之要件

外，並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其實質

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

之必要」，供作審認標準，於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

法院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裁量，審酌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

使惡性輕微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

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即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

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以11

3年度簡字第2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月內，接受法治教

育3場次，於113年4月22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為113年4月2

2日至115年4月21日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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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前於113年6月6日至臺中地檢署報到執行保護管束

時，已受告知上開判決宣告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及應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若屆時未履行完

成，將依法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且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

5年4月21日緩刑付保護管束、應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

之2規定事項，如在緩刑期內違反保護管束規定情節重大，

亦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受刑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等

情，有執行筆錄在卷可憑，足見受刑人對於緩刑期間應履行

之負擔、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及違反效果均知之甚

詳。惟受刑人經合法通知未於113年9月13日、20日、27日至

臺中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接受法治教育，經臺中地檢署告誡

並通知於同年10月11日、18日補行上課仍未履行，致未能於

履行期間內（即113年10月21日前）完成法制教育課程3場

次；且於保護管束期間內，先後經通知應於113年9月20日、

同年10月9日至臺中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受刑人均未按期

報到，嗣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發函告誡並另定期日通知受刑

人於同年10月30日報到，受刑人始遵期報到等情，有臺中地

檢署113年6月19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073502號

函、113年9月18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115089號

函、113年9月23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117345號

函、送達證書、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13日、20日、27日、10

月11日、18日法治教育簽到表；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

況約談報告表、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23日中檢介人113執護6

63字第1139117558號函、113年10月11日中檢介人113執護66

3字第1139125211號告誡函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從而，受

刑人未於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且

於保護管束期間，有未服從檢察官或執行保護管束之觀護人

命令及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狀況1次，而有違反

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

款之情形，均堪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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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㈢審酌受刑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法院宣告緩刑，係考量受刑

人前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犯罪後坦承

犯行，所為強暴行為亦非甚鉅，對於社會治安及秩序危害尚

非極為嚴重，且針對傷害部分，告訴人業已撤回告訴，經此

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就其所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以勵自新，並付保

護管束。詎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完全未曾履行上開判決所

附之負擔，且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數次未能遵期到場執

行保護管束，未確實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

再參以受刑人於113年10月30日至觀護人室報到時，對於觀

護人詢問為何之前都不報到也不上法治教育課，僅陳稱不知

何時報到，沒收到通知，伊有到場上課，是臺中地檢署不讓

伊進去才沒上課云云，惟其稱未收到通知，然竟能持與通知

法治教育函相同送達地址之告誡函，於113年10月30日至觀

護人室報到，可見其稱未收相關通知，僅為虛與委蛇之詞，

又送達予受刑人之通知法治教育函（臺中地檢署113年6月19

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073502號函）早已明確記

載「請準時報到，逾時將禁止入場，視同該場次未參加」，

足認縱受刑人有到場，亦係因自己遲到導致遭禁止入場，此

亦經觀護人於113年10月30日時向受刑人告知明確，並記載

於當日報到情形，有當日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

報告表可稽，依上所述，可見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

刑所定負擔及遵期報到之正當事由，卻完全未履行緩刑所定

負擔且於保護管束期間多次未遵期到場執行保護管束，其態

度消極，彰顯受刑人未能珍惜法院諭知緩刑所給予改過遷善

之機會，要難期待其能藉緩刑寬典予以自省，並恪遵法令規

定，經合目的性裁量，認非透過執行刑罰手段要難收警惕受

刑人之效，足認受刑人違反保護管束執行命令及緩刑宣告之

負擔情節已屬重大，難收其預期效果，應有執行原宣告刑之

必要。

　㈣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前開確定判決所受緩刑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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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

之3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末查，基於受刑人受憲法

保障之「聽審請求權」，本院已於裁定前函請受刑人就本件

撤銷緩刑宣告陳述意見，惟受刑人迄未回覆或具狀陳述任何

意見，有送達證書、收狀資料查詢清單、收文資料查詢清單

附卷可佐（院卷第11-19頁），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

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蔡有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陳任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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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4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黃聖景






上列受刑人因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113年度執緩字第584號、113年度執聲字第35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聖景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聖景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74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月內，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於113年4月22日確定在案。本件受刑人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2次未依規定報到（9月20日、10月6日）；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合法通知法治教育3場次之上課日期（9月13、20、27日）均未到場，堪認受刑人已無積極履行上揭緩刑負擔之意思。受刑人未於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即113年10月21日前）接受3場次法治教育課程，該署已給予受刑人說明（詳觀護輔導紀要）與履行（10月11、18日通知補行上課均未到場）上開緩刑負擔之機會，顯見受刑人漠視該署執行緩刑之命令，對於法定義務抱持輕忽懈怠之態度，未能珍惜法院給予之自新機會，足認受刑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及緩刑條件之情節已屬重大。核該受刑人所為，已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所定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及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四、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一、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二、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三、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五、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10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74條之3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至於緩刑宣告是否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一之要件外，並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其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標準，於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院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裁量，審酌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即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2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月內，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於113年4月22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為113年4月22日至115年4月21日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前於113年6月6日至臺中地檢署報到執行保護管束時，已受告知上開判決宣告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及應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若屆時未履行完成，將依法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且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5年4月21日緩刑付保護管束、應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事項，如在緩刑期內違反保護管束規定情節重大，亦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受刑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等情，有執行筆錄在卷可憑，足見受刑人對於緩刑期間應履行之負擔、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及違反效果均知之甚詳。惟受刑人經合法通知未於113年9月13日、20日、27日至臺中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接受法治教育，經臺中地檢署告誡並通知於同年10月11日、18日補行上課仍未履行，致未能於履行期間內（即113年10月21日前）完成法制教育課程3場次；且於保護管束期間內，先後經通知應於113年9月20日、同年10月9日至臺中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受刑人均未按期報到，嗣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發函告誡並另定期日通知受刑人於同年10月30日報到，受刑人始遵期報到等情，有臺中地檢署113年6月19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073502號函、113年9月18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115089號函、113年9月23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117345號函、送達證書、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13日、20日、27日、10月11日、18日法治教育簽到表；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23日中檢介人113執護663字第1139117558號函、113年10月11日中檢介人113執護663字第1139125211號告誡函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從而，受刑人未於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且於保護管束期間，有未服從檢察官或執行保護管束之觀護人命令及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狀況1次，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之情形，均堪認定。　　
　㈢審酌受刑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法院宣告緩刑，係考量受刑人前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犯罪後坦承犯行，所為強暴行為亦非甚鉅，對於社會治安及秩序危害尚非極為嚴重，且針對傷害部分，告訴人業已撤回告訴，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就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以勵自新，並付保護管束。詎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完全未曾履行上開判決所附之負擔，且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數次未能遵期到場執行保護管束，未確實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再參以受刑人於113年10月30日至觀護人室報到時，對於觀護人詢問為何之前都不報到也不上法治教育課，僅陳稱不知何時報到，沒收到通知，伊有到場上課，是臺中地檢署不讓伊進去才沒上課云云，惟其稱未收到通知，然竟能持與通知法治教育函相同送達地址之告誡函，於113年10月30日至觀護人室報到，可見其稱未收相關通知，僅為虛與委蛇之詞，又送達予受刑人之通知法治教育函（臺中地檢署113年6月19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073502號函）早已明確記載「請準時報到，逾時將禁止入場，視同該場次未參加」，足認縱受刑人有到場，亦係因自己遲到導致遭禁止入場，此亦經觀護人於113年10月30日時向受刑人告知明確，並記載於當日報到情形，有當日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可稽，依上所述，可見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所定負擔及遵期報到之正當事由，卻完全未履行緩刑所定負擔且於保護管束期間多次未遵期到場執行保護管束，其態度消極，彰顯受刑人未能珍惜法院諭知緩刑所給予改過遷善之機會，要難期待其能藉緩刑寬典予以自省，並恪遵法令規定，經合目的性裁量，認非透過執行刑罰手段要難收警惕受刑人之效，足認受刑人違反保護管束執行命令及緩刑宣告之負擔情節已屬重大，難收其預期效果，應有執行原宣告刑之必要。
　㈣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前開確定判決所受緩刑宣告，經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末查，基於受刑人受憲法保障之「聽審請求權」，本院已於裁定前函請受刑人就本件撤銷緩刑宣告陳述意見，惟受刑人迄未回覆或具狀陳述任何意見，有送達證書、收狀資料查詢清單、收文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佐（院卷第11-19頁），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蔡有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任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4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黃聖景



上列受刑人因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113年
度執緩字第584號、113年度執聲字第35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聖景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聖景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於
    民國113年3月8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74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
    ，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
    月內，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於113年4月22日確定在案。本
    件受刑人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2次未依規定報到（9月20日
    、10月6日）；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
    ）合法通知法治教育3場次之上課日期（9月13、20、27日）
    均未到場，堪認受刑人已無積極履行上揭緩刑負擔之意思。
    受刑人未於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即113年10月21日前）接受
    3場次法治教育課程，該署已給予受刑人說明（詳觀護輔導
    紀要）與履行（10月11、18日通知補行上課均未到場）上開
    緩刑負擔之機會，顯見受刑人漠視該署執行緩刑之命令，對
    於法定義務抱持輕忽懈怠之態度，未能珍惜法院給予之自新
    機會，足認受刑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及緩刑條件之情節已
    屬重大。核該受刑人所為，已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
    2第2、4款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已合於刑法第75
    條之1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所定得聲請撤銷保
    護管束及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
    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
    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
    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
    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
    。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之
    宣告確定者。四、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
    情節重大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受保護管束
    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一、保持善良品行
    ，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二、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
    束者之命令。三、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四
    、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
    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五、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
    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10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
    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
    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
    之2、第74條之3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至於緩刑宣告是否
    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一之要件外，並
    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其實質要件為
    「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供作審認標準，於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院應
    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裁量，審酌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
    輕微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
    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即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
    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以11
    3年度簡字第2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
    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月內，接受法治教
    育3場次，於113年4月22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為113年4月2
    2日至115年4月21日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
    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前於113年6月6日至臺中地檢署報到執行保護管束時，
    已受告知上開判決宣告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
    保護管束及應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若屆時未履行完成，將
    依法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且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5年4月
    21日緩刑付保護管束、應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
    定事項，如在緩刑期內違反保護管束規定情節重大，亦得向
    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受刑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等情，有
    執行筆錄在卷可憑，足見受刑人對於緩刑期間應履行之負擔
    、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及違反效果均知之甚詳。惟受
    刑人經合法通知未於113年9月13日、20日、27日至臺中地檢
    署觀護人室報到接受法治教育，經臺中地檢署告誡並通知於
    同年10月11日、18日補行上課仍未履行，致未能於履行期間
    內（即113年10月21日前）完成法制教育課程3場次；且於保
    護管束期間內，先後經通知應於113年9月20日、同年10月9
    日至臺中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受刑人均未按期報到，嗣經
    臺中地檢署檢察官發函告誡並另定期日通知受刑人於同年10
    月30日報到，受刑人始遵期報到等情，有臺中地檢署113年6
    月19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073502號函、113年9
    月18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115089號函、113年9
    月23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117345號函、送達證
    書、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13日、20日、27日、10月11日、18
    日法治教育簽到表；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
    表、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23日中檢介人113執護663字第1139
    117558號函、113年10月11日中檢介人113執護663字第11391
    25211號告誡函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從而，受刑人未於判
    決確定日起6個月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且於保護管束
    期間，有未服從檢察官或執行保護管束之觀護人命令及每月
    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狀況1次，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
    第2項第8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之情形，
    均堪認定。　　
　㈢審酌受刑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法院宣告緩刑，係考量受刑
    人前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犯罪後坦承
    犯行，所為強暴行為亦非甚鉅，對於社會治安及秩序危害尚
    非極為嚴重，且針對傷害部分，告訴人業已撤回告訴，經此
    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就其所宣告之
    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以勵自新，並付保
    護管束。詎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完全未曾履行上開判決所
    附之負擔，且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數次未能遵期到場執
    行保護管束，未確實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
    再參以受刑人於113年10月30日至觀護人室報到時，對於觀
    護人詢問為何之前都不報到也不上法治教育課，僅陳稱不知
    何時報到，沒收到通知，伊有到場上課，是臺中地檢署不讓
    伊進去才沒上課云云，惟其稱未收到通知，然竟能持與通知
    法治教育函相同送達地址之告誡函，於113年10月30日至觀
    護人室報到，可見其稱未收相關通知，僅為虛與委蛇之詞，
    又送達予受刑人之通知法治教育函（臺中地檢署113年6月19
    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073502號函）早已明確記
    載「請準時報到，逾時將禁止入場，視同該場次未參加」，
    足認縱受刑人有到場，亦係因自己遲到導致遭禁止入場，此
    亦經觀護人於113年10月30日時向受刑人告知明確，並記載
    於當日報到情形，有當日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
    報告表可稽，依上所述，可見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
    刑所定負擔及遵期報到之正當事由，卻完全未履行緩刑所定
    負擔且於保護管束期間多次未遵期到場執行保護管束，其態
    度消極，彰顯受刑人未能珍惜法院諭知緩刑所給予改過遷善
    之機會，要難期待其能藉緩刑寬典予以自省，並恪遵法令規
    定，經合目的性裁量，認非透過執行刑罰手段要難收警惕受
    刑人之效，足認受刑人違反保護管束執行命令及緩刑宣告之
    負擔情節已屬重大，難收其預期效果，應有執行原宣告刑之
    必要。
　㈣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前開確定判決所受緩刑宣告，
    經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
    之3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末查，基於受刑人受憲法
    保障之「聽審請求權」，本院已於裁定前函請受刑人就本件
    撤銷緩刑宣告陳述意見，惟受刑人迄未回覆或具狀陳述任何
    意見，有送達證書、收狀資料查詢清單、收文資料查詢清單
    附卷可佐（院卷第11-19頁），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
    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蔡有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
附繕本）
　　　　　　　　　　　　　　　　書記官　陳任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撤緩字第247號
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黃聖景



上列受刑人因犯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撤銷緩刑（113年度執緩字第584號、113年度執聲字第351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黃聖景之緩刑宣告撤銷。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聖景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3年3月8日以113年度簡字第274號判決處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月內，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於113年4月22日確定在案。本件受刑人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2次未依規定報到（9月20日、10月6日）；又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合法通知法治教育3場次之上課日期（9月13、20、27日）均未到場，堪認受刑人已無積極履行上揭緩刑負擔之意思。受刑人未於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即113年10月21日前）接受3場次法治教育課程，該署已給予受刑人說明（詳觀護輔導紀要）與履行（10月11、18日通知補行上課均未到場）上開緩刑負擔之機會，顯見受刑人漠視該署執行緩刑之命令，對於法定義務抱持輕忽懈怠之態度，未能珍惜法院給予之自新機會，足認受刑人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及緩刑條件之情節已屬重大。核該受刑人所為，已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及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規定，已合於刑法第75條之1第4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所定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及緩刑宣告之原因，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之規定聲請撤銷受刑人之緩刑宣告等語。
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一、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二、緩刑期內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三、緩刑期內因過失更犯罪，而在緩刑期內受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者。四、違反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一、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二、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三、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四、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五、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10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74條之3第1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至於緩刑宣告是否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之一之要件外，並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其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標準，於上揭「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院應依職權本於合目的性裁量，審酌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
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即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27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6月內，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於113年4月22日確定在案，緩刑期間為113年4月22日至115年4月21日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
　㈡受刑人前於113年6月6日至臺中地檢署報到執行保護管束時，已受告知上開判決宣告有期徒刑5月，緩刑2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及應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若屆時未履行完成，將依法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且自113年4月22日起至115年4月21日緩刑付保護管束、應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事項，如在緩刑期內違反保護管束規定情節重大，亦得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受刑人均表示沒有意見等情，有執行筆錄在卷可憑，足見受刑人對於緩刑期間應履行之負擔、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及違反效果均知之甚詳。惟受刑人經合法通知未於113年9月13日、20日、27日至臺中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接受法治教育，經臺中地檢署告誡並通知於同年10月11日、18日補行上課仍未履行，致未能於履行期間內（即113年10月21日前）完成法制教育課程3場次；且於保護管束期間內，先後經通知應於113年9月20日、同年10月9日至臺中地檢署觀護人室報到，受刑人均未按期報到，嗣經臺中地檢署檢察官發函告誡並另定期日通知受刑人於同年10月30日報到，受刑人始遵期報到等情，有臺中地檢署113年6月19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073502號函、113年9月18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115089號函、113年9月23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117345號函、送達證書、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13日、20日、27日、10月11日、18日法治教育簽到表；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臺中地檢署113年9月23日中檢介人113執護663字第1139117558號函、113年10月11日中檢介人113執護663字第1139125211號告誡函及送達證書附卷可稽。從而，受刑人未於判決確定日起6個月內完成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且於保護管束期間，有未服從檢察官或執行保護管束之觀護人命令及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狀況1次，而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8款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之情形，均堪認定。　　
　㈢審酌受刑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法院宣告緩刑，係考量受刑人前未曾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且犯罪後坦承犯行，所為強暴行為亦非甚鉅，對於社會治安及秩序危害尚非極為嚴重，且針對傷害部分，告訴人業已撤回告訴，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就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以勵自新，並付保護管束。詎受刑人於判決確定後，完全未曾履行上開判決所附之負擔，且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數次未能遵期到場執行保護管束，未確實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再參以受刑人於113年10月30日至觀護人室報到時，對於觀護人詢問為何之前都不報到也不上法治教育課，僅陳稱不知何時報到，沒收到通知，伊有到場上課，是臺中地檢署不讓伊進去才沒上課云云，惟其稱未收到通知，然竟能持與通知法治教育函相同送達地址之告誡函，於113年10月30日至觀護人室報到，可見其稱未收相關通知，僅為虛與委蛇之詞，又送達予受刑人之通知法治教育函（臺中地檢署113年6月19日中檢介人113執護命309字第1139073502號函）早已明確記載「請準時報到，逾時將禁止入場，視同該場次未參加」，足認縱受刑人有到場，亦係因自己遲到導致遭禁止入場，此亦經觀護人於113年10月30日時向受刑人告知明確，並記載於當日報到情形，有當日臺中地檢署執行保護管束情況約談報告表可稽，依上所述，可見受刑人客觀上並無不能履行緩刑所定負擔及遵期報到之正當事由，卻完全未履行緩刑所定負擔且於保護管束期間多次未遵期到場執行保護管束，其態度消極，彰顯受刑人未能珍惜法院諭知緩刑所給予改過遷善之機會，要難期待其能藉緩刑寬典予以自省，並恪遵法令規定，經合目的性裁量，認非透過執行刑罰手段要難收警惕受刑人之效，足認受刑人違反保護管束執行命令及緩刑宣告之負擔情節已屬重大，難收其預期效果，應有執行原宣告刑之必要。
　㈣從而，聲請人聲請撤銷受刑人前開確定判決所受緩刑宣告，經核與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之規定相符，應予准許。末查，基於受刑人受憲法保障之「聽審請求權」，本院已於裁定前函請受刑人就本件撤銷緩刑宣告陳述意見，惟受刑人迄未回覆或具狀陳述任何意見，有送達證書、收狀資料查詢清單、收文資料查詢清單附卷可佐（院卷第11-19頁），併此敘明。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法　官　蔡有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陳任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